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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外开放
的现状与前景
黄宁 1，赵曦梦 2*，何光喜 1

摘要 梳理了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多边开放承诺和单边开放政策，分析了该行业

外资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分析表明，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将涉及相对

复杂的边境后措施，对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形成挑战。提出应在重点地区试点更高水平外

资准入与促进政策，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提高国内规制水平，并避免将

科技自立自强等同于“国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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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

开放”，通过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

外开放，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2021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

就展时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高技术产业处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两大战略决策的逻辑交汇点上。既

要通过开放吸引国际创新要素和主体，又要借助开

放提升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目前学界对于高

技术产业对外开放的研究以实证检验为主。大部

分文献聚焦在高技术产业对外开放的直接影响，包

括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自身创新效率[1]、全要素

生产率[2]、产值表现[3]、贸易表现的影响，以及高技

术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4]等。

少部分文献考察了高技术产业对外开放的间接影

响，例如科技服务业利用外资对于制造业技术创新

能力的提升作用[5]。个别文献基于贸易与投资情况

概述了高技术产业开放发展的宏观形势[6]。总体来

看，既有文献集中在论证高技术产业“要不要开

放”，而很少分析高技术产业“如何开放”。具体而

言，既有文献缺乏从政策视角对高技术产业对外开

放的分析，也缺少深入到具体行业的针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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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所面

临的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如何

开放”的问题，特别是重点行业开放政策的设计问

题。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是中国高技术服务业

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核心部

分[7]。在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成为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之

一[8]。随着开放政策的演进，该行业利用外资快速

增长，为提升国内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制造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支撑[9]。而在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

中国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的新形势下，该行业的对

外开放又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从政策视

角研究了该行业的对外开放问题，梳理回顾中国的

多边承诺和单边政策演进，分析新形势下扩大开放

面临的政策矛盾，同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1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外

开放政策的演进

广义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外开放是

指，放宽或取消该行业各类限制政策，提高对外资

与外贸的市场准入，促进国内外经济交往。从形式

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对服务贸易模式的划分（跨境交付、境外消

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 4种模式），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对外开放也相应包含这 4种类型。但

在现实中，绝大多数服务贸易是以商业存在（即外

商投资）的模式实现的。因此，本研究所探讨的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外开放，仅指商业存在模式

的开放，即对外资的开放。

1.1 多边开放承诺较为有限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多边

承诺体现在WTO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根

据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WTO服务贸易分类的

粗略对应关系，中国仅将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中

“专业技术服务业”和“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下

的少数几个子行业列入减让表（表 1）。这几个子

行业在减让表中属于“商业服务”下的“专业服务”

和“其他商业服务”。中国对这些子行业的开放基

本都施加了合资限制，其中一部分预先设置了合资

限制的过渡期。

表1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开放的多边承诺

大类

专业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

小类

建筑设计服务

工程服务

集中工程服务

城市规划服务

技术测试和分析服务

与农林牧渔有关的服务

相关科学技术咨询服务

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限制

仅限于合资企业形式，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中国加入WTO后 5年内，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

外国服务提供者应为在其本国从事建筑/工程/城市规划服务的注册建筑

师/工程师或企业

同上

同上

同上

允许已在本国从事检验服务 3年以上的外国服务提供者设立合资技术测

试、分析和货物检验公司，注册资本不少于 35万美元。中国加入后 2年内，将

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中国加入后4年内，将允许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

仅限于合资企业形式，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

仅限于合资企业形式，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

与WTO其他主要成员国相比，中国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的开放承诺较为保守。一是对于其

他成员作出开放承诺的“研发服务”，中国未作出承

诺。“研发服务”对应于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

注：根据《中国加入议定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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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和试验发展”。印度开放了“研发服务”下的

“自然科学研发服务”，欧盟、日本、俄罗斯则开放了

“研发服务”下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发服务”。二

是对于其他成员没有作出限制的部分子行业，中国

施加了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限制。例如，中国对

“与农林牧渔有关的服务”“相关科学技术咨询服

务”施加了合资限制，而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

南非等成员基本都没有限制。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多边开放承诺

相对保守，也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较为详细，但WTO服务贸易分类相

对粗糙，二者之间缺乏直接的对应关系。导致中国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下的很多子行业不能明确

体现在减让表中。这些子行业可能属于减让表“专

业服务”中的“其他”类，或者“其他商业服务”中的

“其他”类。而由于“其他”类的边界不清晰，WTO
成员很难对其作出明确的开放承诺。

1.2 单边开放政策持续迭代

在近年初步形成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外资管理模式下，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的单边开放水平已经明显超出在WTO下的多边

承诺。一方面，2020年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仅 3项：人体干细胞、基

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地质勘查、地形测绘、地图编制等活动。除此

之外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外资均可与国内资

本以同等条件进入。另一方面，中国对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下大量子行业的外资流入持鼓励态度。

在 2020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共有 32项子行业列入。其中既包

括较为综合性的子行业，如研究开发中心以及高新

技术、新产品开发与企业孵化中心，也包括面向特

定技术领域的子行业，如第五代通信技术（5G）、物

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等。

动态来看，2015年以来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的单边开放呈现出快速迭代的特征（表 2）。

一方面是限制类的减少。2015年某些检验认证服

务和摄影服务被移出限制类目录。另一方面是鼓

励类的增加。2015、2019、2020年的鼓励类目录

中，均有新的子行业纳入，这些子行业主要与新兴

技术和绿色发展有关，如区块链技术研发与应用、

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开发与服务等。

2017年虽然在禁止类目录中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机构，但这并不是外资准入的实质性倒退。因为

中国此前没有对该子行业的开放作出任何承诺，此

次也仅是将事实上的禁入措施显性化。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利用“试点”机会尝试突

破全国的开放框架。2019年，《全面推进北京市服

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取消外商

投资企业取得认证机构资质需外方投资者取得其

所在国家或者地区认可机构的认可且具有 3年以

上从事认证活动的业务经历的要求”，相当于削减

了一项国民待遇限制。2019年，《上海市新一轮服

务业扩大开放若干措施》提出，“争取允许外商投资

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该方案若达成，上海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将从 3项
缩减到2项。

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外资发展

现状及趋势

2.1 外资总体占比较低

截至 2018年底，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外商投资企业达到 7000家（表 3）。但外资在该行

业中处于从属地位，外资渗透率（即外资企业占企

业总体数量的比例）不足 0.6%。这与中国全行业

的外资渗透率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
年在全国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0.55%。

表2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开放政策的演进

年份

2011

2015

2017

2018

2019

2020

鼓励类

共15项

增加2项

—

—

增加10项

增加5项

限制类

共3项

减少2项

—

—

—

—

禁止类

共2项

—

增加1项

—

—

—

注：根据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准入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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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外资渗透率较

低，但外资企业平均规模显著高于内资企业。2018
年该行业内资企业平均人员规模为 8人，而外资企

业平均人员规模达30人，接近内资企业的4倍。这

实际是跨国公司规模优势效应以及各地方政府招

商引资时主动筛选的必然结果。

2.2 地理集聚特征显著

受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中国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企业主要集聚在东部地区。2018年
末，东部地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企业共有 74.7
万家，占全国的 62.5%（表 4）。而外资企业的集聚

特征更加显著。2018年末，东部地区的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外资企业共有 5910 家，占全国的

84.4%。其中仅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就占到54%。

在东部地区中，上海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外资表现尤为突出。首先，上海的外资渗透率远超

其他省市。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地该行业的外

资渗透率均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6%）。北京为

1%，天津为 0.9%，江苏为 0.8%，浙江为 0.8%。而上

海的外资渗透率达到 4.7%。2018年末，上海与天

津的企业数量基本相同，但上海外资企业的数量却

达到天津的 5倍。其次，上海的外资企业规模远超

其他省市。2018年末，东部各省市该行业外资企

业的平均人员规模基本在 20~30人左右，上海市则

达到57人，约是北京、天津的2倍，山东约是福建的

3倍。这表明，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市

场成熟度、对外开放度和营商友好度方面，上海已

经显著领先于东部其他省市。

2.3 随开放进程同步提速

近年来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

增速持续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成为优化引资结

构、提高引资质量的代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2015—2019年中国全行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年均增长 2.3%，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际利

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长 25.3%，从 45.3亿美元提高到

111.7亿美元。

一方面，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

不断提升，对该行业外资流入起到了激励作用。外

资流入速度显示出与开放进程同步提速的特征。

基于前文所述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开放政策

演进过程，按同等时间段划分，2011—2015年该行

业开放水平基本不变，而 2015—2019年开放水平

逐年上升。与之对应，2011—2015年外资流入年

均增速为 16.5%，而 2015—2019年达到 25.3%，高

出 8.8个百分点。2011—2015年该行业新增外商

投资企业数年均增速为 10.4%，而 2015—2019年达

到19.5%，高出9.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对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投入的需求不断扩大，为该行业外

资流入创造了市场。近年来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于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贡献已经超过制造业自身

的投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

表4 2018年末东部地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外资企业情况

北京

上海

天津

河北

山东

江苏

浙江

广东

福建

海南

东部地区

全国

企业数

154187

25320

25360

48993

89384

124484

58585

190600

24804

5181

746898

1195000

外资

企业数

1585

1197

223

46

306

949

465

1000

122

17

5910

7000

外资企业

从业人员数

43268

68000

6408

1618

6000

25148

17000

26100

2700

180

196422

213000

外资企业

平均人员规模

27

57

29

35

20

27

37

26

22

11

33

30

注：根据各地区第四次经济普查公报数据整理计算。

表3 2018年末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类型

企业类型

内资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合计

企业法人单位/万个

118.2

0.7

0.7

119.5

从业人员/万人

992.2

15.5

21.3

1029.0

数据来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108



科技导报2023，41（2） www.kjdb.org

据，2010—2015年，中国制造业最终需求中来自制

造业自身的增加值年均增速为 8.5%，而来自商务

服务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 13.6%，高出 5.1个
百分点。反过来看，更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外

资企业进入中国，不仅有助于满足国内制造业的产

业配套需求，还有助于将中间服务投入从海外进口

转变为国内采购，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

端攀升。

2.4 未来仍有巨大增长空间

一个行业外资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比重，可以较客观地反映该行业对外开放和外资发

展水平。由于国民经济行业统计口径的差异，其他

国家并没有与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直接对

应的数据。本研究采用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专

业、科学与技术活动”外资存量数据作为替代。与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相比，专业、科学与技

术活动缺少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但纳入了部分商

务服务。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外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还有较大差距。根据

OECD的统计，2019年中国该比例为0.39%，而加拿

大、美国、法国分别为 0.87%、0.97%、1.38%，2018年
英国和德国则高达 6.78%、9.65%。即使考虑统计

口径的差异，将前述发达国家“专业、科学与技术活

动”外资存量占 GDP比重缩减 1/2，其数值仍显著

高于中国。以此为参照，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的外资发展还有巨大空间。

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进一步

扩大开放面临挑战

当前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还处于成长

期，市场主体和服务业态不够成熟，服务机构的技

术能力和专业化程度偏低。进一步扩大开放，引入

更多外资企业，有利于促进该行业更快发展，构建

高质量产业体系。首先，外资企业可以带来技术溢

出效应，在提高竞争水平的同时，为本土企业学习

专业化服务能力创造条件[10]。其次，外资企业可以

补充优质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供给，并借助产业

关联支撑高端技术制造业发展[11]。最后，引入更多

外资企业，还有助于防范国际关系波动对高技术供

应链的冲击。外资企业在华提供产品和服务，不易

受到其他国家出口管制约束，比跨境贸易的稳定性

高得多。而且外资企业在华资产规模越大，可靠性

越高。

但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

放，将面临不同于以往的挑战。这些挑战涉及相对

复杂的边境后措施，对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3.1 从扩大市场准入转向提供国民待遇

虽然中国在服务业开放中默认提供“准入后”

国民待遇，但在实际操作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外资企业仍然面临较复杂的国民待遇条件。一方

面，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类创新支持措施（如科研

平台和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政府购买服务、后补助、

创新券）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外资企业由于“身

份”原因，往往难以获得与内资企业同等的待遇。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很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内资企业与政府部门有紧密联系，使得外资企业

在享受各类优惠政策上面临较高的隐性壁垒。中

国的科技中介机构大多是由政府或国企、高校所属

机构转制而来，很容易挤占其他类型科技中介机构

的发展空间[12]。例如，广东许多科技服务机构属于

“官办”“半官办”或“官民合办”，政务服务比例远高

于面向市场的科技服务[13]。福建的科技服务企业

主体仍由政府出资或主导，所承接的项目也以政府

分配为主[14]。

3.2 从兑现开放承诺转向优化营商环境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高度依赖技术人才、数据信息、知识产权等无形

资产，对于营商环境的敏感度较高。这类行业的外

资对于中国开放的诉求，已经从兑现开放承诺转向

提供更加友好、便利的营商环境。例如，中国鼓励

外商投资的“研究开发中心”，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和

高技术人才跨境流动的需求远高于一般服务业。

但根据中国欧盟商会调查，外资研发中心在解决知

识产权纠纷时面临较强的地方保护主义，在聘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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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人才时还存在较大的签证障碍[15]。根据世界银

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

排在全球第 31位，其中“获得信贷”“纳税”“跨境贸

易”等二级指标的排名更低[16]。

3.3 促进国内规制与国际规则的协调

国内规制是指“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序、技术标

准和许可要求的各项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6条）。由于服务贸易的无形性等特点，在服务业

对外开放中，国内规制的重要性不亚于市场准

入[1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比一般服务业更容

易涉及国内规制问题。包括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

工业与专业设计服务、环境与生态监测检测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等行业的运营资质认定，质检技术服

务等行业的认证结果认可，研究和试验发展等行业

的数据监管及技术标准的制定等。目前中国国内

规制与国际规则的协调度不足，在客观上削弱了外

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能力。例如，中国在校准与

测量的国际互认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

距[18]，尚未完全加入工程技术人员能力水平国际互

认体系[19]，欠缺国际化的生态环境技术评估与验证

体系[20]，医药化工等领域的试验测试数据未能实现

国际互认[21]等。

3.4 寻求开放效率与科技安全的平衡

受国际科技关系波动的影响，近年中国越来越

重视科技安全。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主体，

往往是直接或间接接触科学技术的研发机构或中

介机构，很容易涉及到科技安全问题。因此，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在一些问题上面临

提高开放效率与维护科技安全的 2大难题。一是

出口管制问题。外资研发机构向境外转移研发成

果，是否受《出口管制法》的管辖，仍然存在不确定

性。如果研发过程中涉及到与本土机构的合作，或

者财政科技资金的支持，问题将更加复杂。受这种

不确定性的影响，一些外资研发机构推迟甚至取消

了在华研发任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流入中

国的国外研发资金从 2017年的 113亿美元下降到

2019年的 24亿美元。二是数据监管问题。外资研

发或中介服务机构所收集和使用的科研数据是否

属于《数据安全法》界定的“重要数据”，所涉及的个

人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界定的“敏感个

人信息”，将影响外资的运营与合规成本。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中“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

开发和应用”的去留，也关系到对外资收集和使用

生物识别、医疗健康信息的监管。三是外资科技中

介机构在开展信息交流、技术咨询、科技评估等业

务时，如果涉及公共科研机构，如何处理相关业务

的边界和范围，还缺乏明确的规定。

4 结论

综上分析，近年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不

断扩大对外开放，已经远超在WTO下的承诺。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明显提速，显著高于

全行业平均水平。但整体看，外资企业占比较低，

且主要集聚在东部少数发达地区，未来还有较大增

长空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

促进外资发展还面临一些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涉

及复杂的边境后措施，对政府治理能力形成考验。

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环境

愈发错综复杂，国内创新能力愈加不适应高质量发

展的迫切需求。“十四五”将是中国应对这些变化，

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必须实现更高标准的对外开放，

才能在增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更好地支

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基于以上形势，对相

关决策部门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在重点地区试点更高水平外资准入与促

进政策。利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外资企业主要

集聚在北京、上海、广东的特点，结合三地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试点更高水平外资准入与促进政策。推

动政府各类创新支持措施向内外资企业平等开放，

或根据产值比例为外资企业预留份额。加强知识

产权执法力度，构建综合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体

系。为外资企业引进海外高技术人才提供更便捷

的进出境和停居留便利。附条件（如资质门槛、合

资要求）放宽“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

发和应用”外资准入，单独制定兼顾科技安全的科

研数据与个人信息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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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市场化改革。

引导各类社会资本进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行业，

支持跨地区整合与并购重组，形成具备较高技术能

力和服务水平的内资龙头企业。加快推进具备较

大规模和较高竞争力的科技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

脱钩，引导地方政府逐步减少对特定科技服务企业

的“隐性”补贴，为内外资企业创造竞争中性环境。

三是对标国际通行标准，提高国内规制水平。

统一和完善各类专业技术服务与科技中介服务机

构的运营资质认定制度、认证结果监管制度、技术

标准研发制度。借助自由贸易协定等对外经济合

作机制，推动各缔约方对国内规制的互认。发挥行

业协会作用，吸纳外资企业意见，加强国内规制与

国际通行标准的衔接。为加入良好实验室规范

（GLP）数据资料互认制度、《国际职业工程师协议》

（IPEA），参与环境技术验证（ETV）体系的国际互认

等制定时间表。

四是避免将科技自立自强等同于“国产替代”。

客观认识在华外资企业与境外企业对中国供应链

安全的影响的差异，将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外资企

业视为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的重要支撑。进一

步落实国民待遇，避免在财税优惠、政府采购等政

策中将外资企业排除在“国产”范围之外。对于外

商独资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社会资金取得的研发

成果，应明确其不受中国出口管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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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ical services' opening up

Abstract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opening-up of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ical service industr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is paper combs China's multilateral opening-up commitments and unilateral opening-up policies in this industry,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FDI in this industr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further opening up of China'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ical service industry will involve relatively complex post border measures, which will challeng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his paper propose that China should pilot higher-level foreign investment
access and promotion policies in key areas, promote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ical services,
improve the level of domestic regulation, and avoid equ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with "domestic
substitution".
KeywordsKey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ical services; opening up;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

（责任编辑 刘志远）

HUANG Ning1, ZHAO Ximeng2*, HE Guangxi1
1.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Beijing 100038，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

112


